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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推进吉林省绿色建筑发展，规范和指导绿色建筑发展专项规

划的编制，不断提高吉林省绿色建筑的发展水平，推进吉林省绿色

建筑实现高质量发展，按照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工作安排，编

制组经过广泛的调查研究，总结国内外先进的实践经验，参考国家

及地方相关标准和政策文件，制定本导则。 
本导则主要技术内容：1 总则；2 术语；3 基本规定；4 编制

内容；5 编制要求；6 成果表达｡ 
本导则由吉林省建设标准化管理办公室负责管理，由吉林省吉

规城市建筑设计有限责任公司负责具体内容的解释。为使本导则更

好地适应吉林省绿色建筑发展专项规划编制的需要，各单位在执行

本导则过程中发现需要修改与补充之处，请将意见和有关资料反馈

至吉林省建设标准化管理办公室(地址：长春市宽城区贵阳街287
号，邮编：130051，E-mail:jljsbz@126.com)，以便修订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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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贯彻落实中央和地方关于碳达峰、碳中和、节能降碳的重

大战略决策部署，规范吉林省绿色建筑发展专项规划（以下简称“专

项规划”）的编制工作，指导和推进绿色建筑发展，促进资源节约

利用，减少碳排放，改善人居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

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吉林省绿色建筑发展条例》

《吉林省城乡建设领域碳达峰工作方案》《吉林省加快推动建筑领

域节能降碳行动方案》等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结合本省绿色建

筑发展实际情况，制定本导则。 
1.0.2  本导则适用于吉林省行政区域内各市（州）、县(含县级市)

绿色建筑发展专项规划编制工作。 
1.0.3  专项规划编制除应符合本导则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

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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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1  绿色建筑 green building 
在建筑全寿命期内，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减少污染，为人们

提供健康、适用、高效的使用空间，最大限度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高质量建筑。 
2.0.2  装配式建筑 prefabricated building 

用预制部品部件在工地装配而成的建筑。 
2.0.3  装配率 prefabrication ratio 

单体建筑室外地坪以上的主体结构、围护墙和内隔墙、装修和

设备管线等采用预制部品部件的综合比例。 
2.0.4  近零能耗建筑 nearly zero energy building 

适应气候特征和场地条件，通过被动式建筑设计最大幅度降低

建筑供暖、空调、照明需求，通过主动技术措施最大幅度提高能源

设备与系统效率，充分利用可再生能源，以最少的能源消耗提供舒

适室内环境，且其室内环境参数和能效指标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近

零能耗建筑技术标准》GB/T51350 规定的建筑，其建筑能耗水平

应较国家标准《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 50189-2015 和行业标

准《严寒和寒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 26-2010 降低

60%-75%以上。 
2.0.5  超低能耗建筑 ultra low energy building 

超低能耗建筑是近零能耗建筑的初级表现形式，其室内环境参

数与近零能耗建筑相同，能效指标略低于近零能耗建筑，其建筑能

耗水平应较国家标准《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 50189-2015 和
行业标准《严寒和寒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 26-2010 降
低 50%以上。 
2.0.6  既有建筑绿色改造 green retrofitting of existing buil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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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节约能源资源、改善人居环境、提升使用功能等为目标，对

既有建筑进行维护、更新、加固等活动。 
2.0.7  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 application of renewable energyin 
buildings 

在建筑供热水、采暖、空调和供电等系统中，采用太阳能、地

热能等可再生能源系统提供全部或部分建筑用能的应用形式。 
2.0.8  绿色建材 green building material 

在全寿命期内可减少对资源的消耗、减轻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具有节能、减排、安全、健康、便利和可循环特征的建材产品。 
2.0.9  管理分区 zoning management  

根据行政管理格局，以市（州）、县(含县级市)行政边界为基

础，综合上位规划、产业空间布局，划定的绿色建筑发展目标与任

务管理的基本范围。 
2.0.10  控制单元 control unit 

根据所属管理分区内绿色建筑发展目标、现状基础和规划建设

用地布局情况，以国土空间详细规划编制单元为基础，以主次干道、

铁路、河流等为边界划定的明确绿色建筑发展指标要求的发展单元。 
2.0.11  约束性指标 constraints indicators 

根据绿色建筑发展相关政策要求，针对管理分区或控制单元提

出的必须达到的指标要求。 
2.0.12  引导性指标 guidance indicators 

为引导绿色建筑发展，针对管理分区或控制单元提出的建议达

到的指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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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专项规划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吉林省绿色建筑发展条例》等相关法律、法

规，贯彻落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及其他相关上位规划要求，

符合本省制定的绿色建筑发展政策。 
3.0.2  专项规划应做好与地方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国土空间详细规

划的衔接；与生态环境保护、能源综合利用、城市基础设施等专项

规划相协调。 
3.0.3  专项规划的编制应科学分析规划区域绿色建筑发展基础和

条件，预测绿色建筑发展趋势，坚持“以人为本、和谐共生，政府

推动、市场参与，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技术引领、创新驱动”的
原则，切实做到与各类绿色建筑技术发展相适应。 
3.0.4  专项规划编制应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深入分析规划区域内

绿色建筑发展现状，结合规划区域城市性质定位、气候、生态环境、

能源、经济发展等特点，明确绿色建筑发展目标、重点发展区域、

指标要求、规划实施保障措施等，并妥善处理近期与远期、局部与

整体等关系。 
3.0.5  专项规划将规划区域划分为管理分区和控制单元两个层次。

规划指标包括约束性指标和引导性指标。 
3.0.6  专项规划编制秉承上位引导原则应将上一级住房和城乡建

设主管部门确定的绿色建筑发展的目标、指标任务，落实到本级规

划的目标管理分区、控制单元，并确保专项规划确定的绿色建筑发

展目标任务不低于上位规划确定的目标任务。 
3.0.7  专项规划的编制应结合规划区域既有民用建筑的建筑类型、

建成年代、结构形式、室内热环境及用能状况等特点，在节能普查

与能耗统计基础上，合理确定规划区域内的既有民用建筑绿色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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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标、规划实施保障措施等。 
3.0.8  市（州）、县（含县级市）人民政府应当因地制宜，推动既

有民用建筑绿色改造。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及国有资金参与投资建设

的其他公共建筑应当率先开展绿色改造。 
3.0.9  市（州）、县（含县级市）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

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组织编制本行政区域的绿色建筑发展专项规

划，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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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编制内容 

4.0.1  专项规划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1  规划总则； 
2  绿色建筑发展现状分析； 
3  绿色建筑发展总体思路和目标； 
4  绿色建筑发展管理分区、控制单元划定和规划指标确定； 
5  绿色建筑发展近期规划； 
6  规划实施保障措施。 

4.0.2  专项规划编制内容应符合城市定位和历史文化特色，注重与

区域自然资源、历史文化资源的协调统一，注重与城市景观风貌相

协调，营造良好的人文环境。 
4.0.3  专项规划发展现状分析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  区位条件分析； 
2  人口与经济发展现状分析； 
3  环境、地理和资源现状分析(气象、能源、资源、生态环境等)； 
4  开发建设现状分析(土地利用资料、基础设施等)； 
5  绿色建筑发展现状分析（绿色建筑建设、装配式建筑、超

低能耗与近零能耗建筑建设，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绿色建材应用、

绿色建筑技术研发推广等高质量发展现状）； 
6  既有建筑绿色改造现状分析； 
7  绿色建筑相关发展条件的综合评估，绿色建筑发展优势和

存在问题分析。 
4.0.4  绿色建筑发展总体思路应简明扼要地提出绿色建筑发展的

途径；绿色建筑发展目标应包含但不限于绿色建筑、装配式建筑、

既有建筑绿色改造、超低能耗或近零能耗建筑、绿色建材和可再生

能源建筑应用等方面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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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5  专项规划依据规划范围合理划定绿色建筑管理分区和控制

单元。规划范围可根据实际情况划分为一个或多个管理分区，一个

管理分区可由多个控制单元组成。 
4.0.6  专项规划管理分区分为重点发展区、一般发展区和改造更新区。 
4.0.7  重点发展区应全面提高绿色建筑建设品质，在星级绿色建筑

建设、超低能耗建筑建设、近零能耗建筑建设、可再生能源建筑应

用等方面应起到示范引领作用。 
4.0.8  一般发展区绿色建筑发展目标和规划指标应不低于《吉林省

绿色建筑发展条例》、上一级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确定的低限

要求，可根据实际情况将部分引导性指标调整为约束性指标。 
4.0.9  改造更新区应以保留利用提升为主，加强修缮改造，注重提

升功能，按现行国家标准《既有建筑绿色改造评价标准》GB/T 51141 
进行既有建筑绿色改造，可结合实际情况弹性规划指标要求。 
4.0.10  在满足吉林省绿色建筑发展目标基础上，将发展目标逐级

分解，科学确定绿色建筑发展管理分区和控制单元的约束性指标和

引导性指标。 
4.0.11  管理分区和控制单元应分别明确以下绿色建筑约束性指标： 

1  发展绿色建筑 
1） 新建民用建筑中各等级绿色建筑面积比例； 

2  实施绿色建造  
2） 新建民用建筑中装配式建筑面积比例； 

3  提升建筑能效水平  
3） 新建建筑设计节能率；  

4  优化建筑用能结构  
4） 城镇建筑可再生能源替代率及应用面积； 
以上指标 1 根据《吉林省绿色建筑发展条例》有关规定设置，

指标2-4根据吉林省城乡建设碳达峰工作方案和吉林省加快推动建

筑领域节能降碳行动方案有关要求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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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12  管理分区和控制单元宜设置但不局限于以下绿色建筑引导

性指标： 
1  发展绿色建筑 
1） 新建建筑中各等级绿色建筑标识面积比例； 
2） 既有建筑绿色改造面积； 

2  实施绿色建造  
3） 新建建筑绿色建材应用比例； 

3  提升建筑能效水平 
4） 超低能耗建筑应用面积；  
5） 近零能耗建筑应用面积； 

4  优化建筑用能结构 
6） 建筑用能电气化水平要求； 
7） 建筑屋顶光伏覆盖率及应用范围。 

5  其他适宜、先进技术应用。 
以上指标根据《吉林省绿色建筑发展条例》、吉林省城乡建设

碳达峰工作方案和吉林省加快推动建筑领域节能降碳行动方案有

关要求设置。 
4.0.13  绿色建筑发展近期规划应结合区域自然环境条件、经济发

展水平以及地方政府近期空间发展方向，合理确定近期发展重点区

域，提出新建建筑中绿色建筑比例、绿色建筑等级等建设要求。  
4.0.14  专项规划实施保障措施应结合当地绿色建筑建设管理相关

要求，宜包括政策保障、组织管理、规划协调、技术支撑、宣传教

育、资金与市场引导和质量监管等方面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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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编制要求 

5.1  规划总则 

5.1.1  规划总则应明确指导思想、规划目的、规划原则、规划依据、

规划范围及规划期限等事项。 
5.1.2  专项规划指导思想、规划目的和规划原则应贯彻绿色发展理

念，落实绿色建筑发展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 
5.1.3  专项规划应详细列出编制依据，包括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

文件、规划文件及技术标准。 
5.1.4  市（州）应以中心城区城镇开发边界范围进行绿色建筑专项

规划编制，并对市域范围内其他县（含县级市）提出指导管控要求；

县（含县级市）应以中心城区城镇开发边界范围进行绿色建筑专项

规划编制。市（州）、县（含县级市）级专项规划范围应与同级国

土空间总体规划中心城区城镇开发边界范围保持一致。 
5.1.5  专项规划期限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保持一致，一般近期至

2030 年，远期至 2035 年，并与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五年规划期限

相协调。专项规划应明确绿色建筑发展近期与远期目标，并根据相

关上位规划和绿色建筑发展进程进行滚动修编。 

5.2  绿色建筑发展现状分析 

5.2.1  专项规划编制应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可采用现场调研、文

献调研、问卷调查、大数据分析等方式，资料收集应满足调查研究

清单所列内容。 
5.2.2  调查研究清单应包括以下资料： 

1  省、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市（县）级国土空间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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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规划、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市（县）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 
2  人口与经济发展统计数据； 
3  当地气候、水文、地质等城市勘察资料； 
4  当地绿色建筑发展现状、发展计划、地方标准规定及政策

性文件等； 
5  城市更新改造资料，既有建筑节能改造项目及相关数据，

节能普查与能耗统计基础材料； 
6  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现状、地方标准规定及相关政策性文

件等，当地能源结构情况； 
7  装配式建筑发展现状和发展计划； 
8  超低能耗建筑、近零能耗建筑发展现状、发展计划和政策

性文件等； 
9  当地建筑材料使用现状及相关政策性文件，绿色建筑新材

料新技术应用情况及行业发展分布；取得绿色建材产品标识情况； 
10  其他相关资料，如海绵城市建设、建筑产业、历史街区、

历史建筑、市容环境资料（建筑垃圾规模与处置方式）等资料。 
5.2.3  根据收集的调研资料，对规划范围内的绿色建筑发展现状进

行分析，结合区域实际情况，确定规划发展总体思路和目标等。 

 5.3  绿色建筑发展总体思路和目标 

5.3.1  绿色建筑发展总体思路应根据碳达峰、碳中和、节能降碳行

动方案等国家和地方政策要求，结合区域特点，提出合理可行的绿

色建筑规划实施路径。 
5.3.2  专项规划应根据国家和地方绿色建筑相关法律、行政法规、

发展规划、技术标准等要求，结合城市定位、绿色建筑发展禀赋，

合理确定绿色建筑的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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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绿色建筑发展管理分区、控制单元划定和规划指标确定 

5.4.1  管理分区应按以下要求进行划定: 
1  管理分区应结合各市（州）、县（含县级市）国土空间详

细规划地块的划分进行合理划定；  
2  管理分区的划定应统筹考虑城市功能、自然地理界线、行

政管辖范围、设施配置等因素，按照互不重叠、无缝衔接的原则，

合理确定分区界线； 
3  管理分区中重点发展区的发展要求，其绿色建筑发展目标

和规划指标应高于其他片区，应将部分引导性指标调整为约束性指

标，如绿色建材应用比例、超低能耗或近零能耗建筑应用面积等指

标。长春市、吉林市等有条件的地区要结合本地实际，明确绿色建

筑的重点发展区。加快推进绿色建筑发展，打造高星级的绿色住区、

社区、城区，推动高星级绿色建筑规模化发展。积极推广绿色低碳

建造方式，在超低能耗建筑应用面积、装配式建筑比例以及绿色建

材应用等方面满足吉林省相关指标要求。 
4  管理分区中改造更新区的发展要求，应结合城市更新、小

区公共环境整治、老旧小区改造等工作，形成既有建筑改造计划，

明确改造重点，确定改造时序，统筹推进。改造更新区中的历史街

区和历史建筑，应在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真实性、完整性的前提下，

结合绿色低碳理念，遵循“保护优先、适度更新、技术适配”原则，

秉承“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传承”的思路，结合历史街区和历史

建筑实际和发展需求提出绿色改造规划要求，推动历史街区和历史

建筑的可持续利用，并与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相协调。 
5.4.2  控制单元应根据所属管理分区内实际情况按以下要求进行

划分：  
1  控制单元应结合国土空间详细规划的编制单元进行合理划定； 
2  控制单元宜统筹考虑用地布局、土地使用等因素，结合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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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道路、河流、行政区划等界限进行划定；  
3  未启动编制国土空间详细规划的市（州）、县（含县级市），

应评估已批准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单元适应性，参照《吉林省城镇开

发边界内详细规划导则(试行)》进行划分； 
5.4.3  管理分区和控制单元的编码格式及编码规则依据《吉林省城

镇开发边界内详细规划导则(试行)》中相关要求进行编码，满足国

土空间规划成果信息化管理需求。 
5.4.4  专项规划应妥善处理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个别区域或分区的

绿色建筑规划指标发生变化，应及时调整其他区域的规划指标，确

保整个规划区域发展目标满足要求。 

5.5  规划实施保障措施 

5.5.1  控制单元中约束性指标要求应科学合理地纳入土地出让条

件或规划设计条件。国有土地出让或者划拨时，住房和城乡建设主

管部门应当根据绿色建筑专项规划向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提出绿色

建筑等级、装配式建筑要求等有关指标，纳入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

公告、出让合同或者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中。 
5.5.2  经批准的绿色建筑发展专项规划，是城乡建设和管理的依据

之一，未经法定程序不得修改。 
 
 
 
 
 
 
 
 



 

 13 

6  成果表达 

6.0.1  专项规划成果应包括规划文本、图件和说明书，必要时可包

括专题研究报告等。成果表达应当清晰、准确、规范。 
6.0.2  文本应含下列主要内容： 

1  规划的目的、原则、依据、范围、期限等； 
2  规划区域的绿色建筑发展总体思路和目标； 
3  规划区域的管理分区、控制单元划定和规划指标确定； 
4  规划区域的绿色建筑发展近期规划； 
5  规划实施保障措施。 

6.0.3  图集主要包括区位分析图、现状图、目标管理分区区划图、

控制单元区划图、控制单元图则等必备图纸，其他图纸根据实际情

况进行补充。 
6.0.4  说明书是对规划文本及相关图纸的说明性文件，是对文本的

补充，应含下列主要内容： 
1  规划的指导思想、目的、原则、依据、范围、期限及其他

事项的说明； 
2  规划区域的调研资料情况说明； 
3  绿色建筑发展现状分析的说明； 
4  规划区域的绿色建筑发展总体思路和目标的说明； 
5  规划区域的管理分区、控制单元划定和规划指标确定； 
6  规划区域的绿色建筑发展近期规划； 
7  规划实施保障措施的说明。 

6.0.5  专题研究报告包括既有建筑能效提升、超低能耗或近零能耗

建设、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绿色建材应用等高质量发展要求的实

施现状、存在的问题和潜力分析，科学预测并进行综合效益评估，

为绿色建筑建设指标设定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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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绿色建筑发展专项规划编制流程图 

 

图 A  绿色建筑发展专项规划编制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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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绿色建筑发展专项规划管理分区规划指标要求列表 

表 B-1  XX 市(州)、县（含县级市）绿色建筑发展专项规划管理分区约束性指标要求列表 

专项规划类型:  □市(州)     □县(含县级市)  

管理分区 
编号 

管理分区范

围及面积 

约束性指标要求 

发展绿色建筑 实施绿色建造 提升建筑能效水平 优化建筑用能结构 

新建民用建筑中各等级

绿色建筑面积比例（%） 
新建民用建筑中装配

式建筑面积比例（%） 
新建建筑设计 
节能率（%） 

可再生能源替代率及建

筑应用面积（%、万㎡） 

XXXXXX-01  

示例： 
基本级及以上：100% 

一星级：30% 
二星级：10% 
三星级：10% 

示例：30% 
结合现行国家和地方 

标准确定 
示例：8%，2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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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2  XX 市(州)、县（含县级市）绿色建筑发展专项规划管理分区引导性指标要求列表 

专项规划类型:  □市(州)     □县(含县级市)  

管理分区 
编号 

管理分区范围

及面积 

引导性指标要求 

发展绿色建筑 实施绿色建造 提升建筑能效水平 优化建筑用能结构 

新建建筑中各

等级绿色建筑

标识面积比例

（%） 

既有建筑绿色 
改造面积 
（万㎡） 

新建建筑绿色

建材 
应用比例（%） 

超低能耗建

筑应用面积 
（万㎡） 

近零能耗建

筑应用面积 
（万㎡） 

建筑用能电

气化水平要

求 

建筑屋顶光 
伏覆盖率及 
应用范围 

XXXXXX-
01 

 
结合本地实际

提出 
示例： 
5 万㎡ 

示例： 
30% 

示例：  
10 万㎡ 

示例： 
1 万㎡ 

示例：  
建筑用电占

建筑能耗比

例不低于

55% 

示例：  
50%；新建公  
共机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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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绿色建筑发展专项规划控制单元规划指标要求列表 

表 C-1  XX 市(州)、县（含县级市）绿色建筑发展专项规划 XX 管理分区 XX 控制单元 

（编号：XXXXXX-XX-XXX）约束性指标列表 

控制单元编号 
XXXXXX-

XX-XXX 
专项规划类型:  □市(州)     □县(含县级市) 

新建建筑

类型 
投资方式 

建筑面积 

（万㎡） 

约束性指标要求 

发展绿色建筑 实施绿色建造 
提升建筑能效

水平 

优化建筑用能

结构 

新建民用建筑中

各等级绿色建筑

面积比例（%） 

新建民用建筑

中装配式建筑

面积比例（%） 

新建建筑设计 

节能率（%） 

可再生能源替

代率及建筑应

用面积 

（%、万㎡） 

居住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

府投资为主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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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C-1  

公

共

建

筑 

办公

建筑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

和政府投资或者以

政府投资为主 

     

其他      

商业

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

府投资为主 

     

其他      

旅馆

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

府投资为主  

     

其他      

教育

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

府投资为主  

     

其他      

医疗

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

府投资为主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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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C-1  

公

共

建

筑 

体育

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

府投资为主  

     

其他      

交通

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

府投资为主  

     

其他      

其他

类型 

公共

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

府投资为主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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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2  XX 市(州)、县（含县级市）绿色建筑发展专项规划 XX 管理分区 XX 控制单元 

（编号：XXXXXX-XX-XXX）引导性指标列表 

控制单元编号 
XXXXXX-

XX-XXX 
专项规划类型:  □市(州)     □县(含县级市) 

新建建筑

类型 
投资方式 

建筑面积 

（万㎡） 

引导性指标要求 

发展绿色建筑 
实施绿色 

建造 
提升建筑能效水平 

优化建筑用能 

结构 

新建建筑中

各等级绿色

建筑标识面

积比例（%） 

既有建筑

绿色改造

面积 

（万㎡） 

新建建筑绿

色建材应用

比例（%） 

超低能耗

建筑应用

面积（万

㎡） 

近零能耗

建筑应用

面积 

（万㎡） 

建筑用

能电气

化水平

要求 

建筑屋

顶光伏

覆盖率

及应用

范围 

居住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

府投资为主 

        

其他         

公

共

建

筑 

办公

建筑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

和政府投资或者以

政府投资为主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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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C-2  

公

共

建

筑 

商业
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
府投资为主 

        

其他         

旅馆
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
府投资为主  

        

其他         

教育
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
府投资为主  

        

其他         

医疗
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
府投资为主  

        

其他         

体育
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
府投资为主  

        

其他         

交通
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
府投资为主  

        

其他         

其他
类型 
公共
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
府投资为主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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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导则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导则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

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 表示允许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     

    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

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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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 
2  《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GB/T 51129 
3  《既有建筑绿色改造评价标准》GB/T 51141 
4  《近零能耗建筑技术标准》GB/T 51350 
5  《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 55015 
6  《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节能 75%)》DB22/T 5034 
7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DB22/T 5045 
8  《绿色建筑设计标准》DB22/T 5055 
9  《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DB22/T 5065 
10 《绿色建筑工程验收标准》DB22/T 5066 
11 《绿色建筑检测技术标准》DB22/T 5124 
12 《超低能耗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22/T 5128 
13 《超低能耗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22/T 5129 
14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节能 72%）》DB22/T 5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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